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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業務聲明－
發佈股價敏感資料

有關本集團營業額之最新資料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市場發佈有關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營業額之最新資料。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及台灣
整體經濟及消費開支不斷受壓，加上本集團於最近數月呈現負增長趨勢，董事
會注意到：

(i)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來自中國及台灣之營業額（「大中華區營業額」）
合共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減少約 12%；

(ii)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之大中華區營業額低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導致二
零零八年第四季之大中華區總營業額低於二零零七年第四季；及

(iii)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之大中華區營業額對比二零零七年下半年之增長率，
低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對比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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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推行新統一企業稅法（「新法例」）。於推行新
法例前，派付予海外投資者之股息獲豁免繳納預扣稅。根據新法例，本集團若
干附屬公司將須就支付予本集團內於中國境外註冊成立之中介控股公司之股
息繳納5%至10%之預扣稅。因此，本集團將須於二零零九年就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之股息在中國繳納額外稅項。展望將來，本集團將
須於宣派股息時在中國繼續繳納額外稅項。

儘管出現上述各項，二零零八年全年之大中華區營業額仍較二零零七年全年
增加，主要由於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於中國及台灣表現強勁所致。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
額數據乃根據本集團未經核數師審閱或審核之財務資料作出。股東及本公司
潛在股東不應過份依賴該等數據，並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建誠博士

香港，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蔡燕玉博士、李明達先生、蘇建誠博士及蘇
詩琇博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良輝先生、陳謝淑珍女士及諶清先生。


